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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報導 

●行政院「質詢案件管理系統」簡介 
壹、 前言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1款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

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   

之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立法委員對於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

首長之施政方針、施政報告及其他事項，得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同法第22條   

規定：「依第17條及第18條提出之口頭質詢，應由行政院院長或質詢委員指定之   

有關部會首長答復，未及答復部分，應於20日內以書面答復，但質詢事項牽涉    

過廣者，得延長5日」。同法第23條規定：「立法委員行使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

第1款之質詢權，除依第16條至第21條規定處理外，應列入議事日程質詢事項，並

由立法院送交行政院，行政院應於收到前項質詢後20日內，將書面答復送由立法

院轉知質詢委員，並列入議事日程質詢事項，但如質詢內容牽涉過廣者，答復時

間得延長5日」。 

綜合以上法規，有關立法委員對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所提口頭質詢未及答復部分與書面質詢，本院依法均應於20日內將書面答復函送

立法院轉知質詢委員。為符法令規定，本院自民國88年即建置「立法委員質詢    

答復系統」，並訂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辦理答復立法委員質詢案件處理原則」，

俾利本院與所屬機關經由「窗口信箱」及加密等方式，據以辦理立法委員質詢    

案件。 

鑑於原系統建置迄今已逾10年，且各系統分散建置於各機關，資料交換採   

電子郵件方式進行，其間電腦科技與網路發展日益快速精進，各類攻擊與破壞   

手法越趨多元，另復加99年12月25日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改制，以及

101年本院完成新的組織架構，爰於「立法委員質詢答復系統」既有基礎上，規劃

建置本院「質詢案件管理系統」（以下簡稱本案），以因應未來資安防護及配合    

上開組織調整所衍生之新的資訊作業要求。 

貳、 目標 

隨著網路普及後，資源共享的趨勢益發重要，原系統應用採分散架構，各    

機關在軟、硬體的投資成本高；如能運用日益普及的網路，可有效解決以往      

各單位建置系統時必須投入的巨額軟、硬體設備及安全防護機制之成本。本案   

改採雲端運算架構，應為當前較佳之解決方案。本案主要目標如下： 

一、 質詢案件管理系統為本院與各部會共通性之系統，開發朝共用平臺架構  

發展，集中資源發展共通（用）系統。 

二、 利用網際網路技術，簡化處理流程。 

三、 強化管制考核功能，簡化列管稽催作業。 

四、 採用新資訊技術，強化系統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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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系統功能 

一、 本院： 

立法委員質詢案件依其性質分為施政質詢、專案書面質詢及施政模擬題

庫等三種，前兩者均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本院所訂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辦理答復立法委員質詢案件處理原則」等相關規範辦理。 

(一) 施政質詢： 

1. 施政口頭質詢未答部分：於收到立法院函送之公報資料（及電子檔）

後，就質詢過程中未及答復部分以該系統交相關機關研擬答復    

資料，7 日內將回復內容上傳，由本院綜合業務處彙整後函復      

立法院。 

2. 施政書面質詢部分：於收到立法院隨公報資料函送之該會次委員 

所提施政書面質詢及電子檔後，即透過系統交相關部會研擬答復 

資料，7 日內將回復內容上傳，由本院綜合業務處彙整後函復      

立法院。 

(二) 專案書面質詢：於收到立法院當會次委員所提專案書面質詢電子檔

後，即透過系統分文（業務承辦）、分辦（部會），並以電子郵件通知，

交相關部會研擬答復資料；各部會於收到正式發文後，應依規定於  

辦理期限內（專案 7 個工作天、代擬代判 10 個工作天）將答復內容及

書面資料送本院彙整、繕發及用印後，函復立法院。 

(三) 定期稽催：前述兩者均須定期稽催，於辦理期限截止當日，由本院   

綜合業務處透過系統對尚未辦復之機關發送稽催函。 

(四) 施政模擬題庫：為因應立法院施政總質詢院長答詢所需，於每會期  

開始前 2 個月，由本院擬定題目，透過系統交各相關部會擬答，各部

會於收到電子發文後，於 10 個工作天內將擬答稿（分為簡答及詳答版）

上傳系統，再由本院綜合業務處彙整並送內院各業務單位審閱完竣

後，陳核供參。 

二、 各部會： 

本院所屬各機關辦理立法委員質詢案件，依其性質分為書面質詢（含施政

及專案）、施政模擬題庫、預擬答題庫及施政總質詢題庫等作業。 

(一) 書面質詢（含施政及專案）：於收到本院交辦之施政質詢及專案書面  

質詢後，各分辦單位應依規定之辦理期限內（專案 5 個工作天、代擬 

代答 6 個工作天），於系統中答復該質詢案。 

(二) 施政模擬題庫：於收到本院交辦之施政模擬題庫電子發文後，各分辦

單位應依規定之辦理期限內答復該施政模擬題庫，並於系統中答復  

該案。 

(三) 預擬答題庫：本作業主要因應立法院施政總質詢，本院所屬各機關首

長答詢所需，於每會期開始前將本院所屬各機關存於系統內之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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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各業務單位及所屬機關自行擬定之題目及擬答稿（分為簡答版及 

詳答版），轉檔為新會期之預擬答題庫資料，再由各單位視實際需要 

進行新增、修改或刪除作業。 

三、 綜上所述，本系統係以質詢案件成案、分案、稽催及彙整結案之資訊化

處理為範圍，本案同時包含本院（院本部）分辦與彙整各部會資料及各部

會分辦所屬機關功能。 

肆、 系統架構 

 

圖：系統架構示意圖 

一、 應用程式伺服器：提供及回應用戶端程式各種需求服務之伺服器。 

二、 資料庫伺服器：儲存質詢案件、模擬題庫資料。 

三、 病毒掃描伺服器：掃描使用者上傳之附件電子檔。 

四、 安全防護： 

(一) 附件電子檔上傳後，立即導向病毒掃描伺服器進行掃毒。 

1. 掃毒結果為通過，將附件電子檔編碼後儲存至資料庫。 

2. 掃毒結果為失敗，刪除該附件電子檔，並通知應用伺服器將該筆  

上傳紀錄（附件）註記為異常，並發送電子郵件通知系統管理者及  

上傳人員。 

(二) 同時為確保上傳檔案之安全及效率，單一質詢案上載附件總量限於

5MB（含）以內，格式以微軟公司 Office 2003 版本之 Word、Excel、

PowerPoint 檔案及 PDF 檔案格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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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用程式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病毒掃描伺服器建置時，分別設置

於不同網路區段，各伺服器（網路區段）間僅開通所需之網路通訊連接

埠，降低風險。 

伍、 結語 

原系統建置迄今已逾 10 年，過去系統分散建置於本院及各部會，資料交換  

採電子郵件方式進行，存在若干資訊風險。新系統採用新資訊技術重新開發，    

系統共用，同時依照過去使用者經驗，改善使用者操作介面，以期提升使用者    

操作便利性及系統安全等級。 

本案採共用平臺架構發展，集中資源發展共用系統，提供各級政府機關（構）

共用、共享，提升系統整合效能，並避免各機關重複投資，有效減省經費資源。 

（本文由行政院資訊處羅鼎鈞助理研究員 提供） 


